
 

 

 

山西省人民政府文件

晋政发〔2020〕2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

关于认真做好我省第七次全国

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规定,

国务院决定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第七次全国

人口普查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

通知》(国发〔2019〕24号,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要求,做好我省人口普

查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,明确总体要求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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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。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及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,坚持实

事求是、改革创新,精心组织、狠抓落实,周密部署、依法实施,全面

查清人口数量、结构、分布、城乡住房等方面情况,全面客观反映人

口发展状况,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,科学制定“十四五”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规划,推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、资源环境协调发

展,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准确完整的数据支撑。
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,强化责任落实

各地、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确定的“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

协作、地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,统筹协调,优化方式,

突出重点,创新手段,认真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。

为加强组织领导,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山西省第七次全国人

口普查领导小组(见附件),负责全省人口普查的组织实施。普查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统计局,具体负责人口普查的日常组织与

协调。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,各负其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

合,及时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,共同做好人口普查工

作。

各级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要设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

办公室,负责组织好本地区、本辖区人口普查实施工作。村民委员

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要设立人口普查小组,做好本区域人口普查

工作。各大中型企业、大中专院校、驻晋单位要设立人口普查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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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,在驻地人民政府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,做好本单位

的人口普查工作。要广泛引导、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

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。

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

织工作,采用多种手段,广泛深入宣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重要

意义和要求,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,如实申报普查项

目,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舆论环境。各级公安机关要根

据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规定,在人口普查登记前,按照普查方案的

规定完成户口整顿工作,并将有关资料提交本级人口普查机构。

统计、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卫健等部门要认真完成各自承担

的工作。

三、强化普查保障,做好人员选调

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经费除中央负担部分外,其余

由省市县三级财政共同负担,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,按时拨

付、确保到位。各级普查机构要本着保障工作、勤俭办事的原则,

科学编制人口普查经费预算,特别要科学测算普查员、普查指导员

数量和劳动报酬以及电子采集设备数量和费用;各级财政部门要

积极安排好本级负担的普查经费,省、市财政要对贫困县给予适当

补助,确保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;各级财政和普查机构要密切配

合,加强对普查经费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,努力提

高普查经费的使用效益。

各地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,提升普查工作信息化水平,采取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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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,探索使用智能手机采集数据,根据工作需

要,配备配齐数据采集设备,保证在规定时限内采集上报数据。广

泛应用部门行政记录,推进大数据在普查中的应用,提高普查数据

采集处理效能。

各级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,可招聘或从有关单位借调符合

条件的普查员、普查指导员,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、社区居民委员

会的作用,积极吸纳网格员、计生员等熟悉基层情况的人员加入普

查员、普查指导员队伍,确保每个普查小区至少配备1名普查员,

每个普查区至少配备1名普查指导员。保证借调人员在原单位的

工资、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,并保留其原有工作岗位;招聘人员的

劳动报酬根据实际工作天数,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。

四、坚持依法普查,确保数据质量

各地、各部门要认真贯彻《通知》精神,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全国人口普查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,认真做好人口普查各项工作。全流程加强对公民

个人信息的保护,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履行保密

义务,严禁向任何机构、单位、个人泄露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。普

查取得的数据,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,不得作为任何部门和单位

对各级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、奖惩的依据。普查中获得的能够

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,不得作为对普查对象实

施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。

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要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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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,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,坚

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,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查

数据真实准确。对普查中发现应当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

的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,由统计机构按规定提出处分处理建议并

及时移送任免机关、纪检监察机关或组织(人事)部门。

附件:山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山西省人民政府    

2020年1月15日    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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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
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:胡玉亭  省委常委、副省长

副组长:韩春霖  省政府副秘书长

张晓东  省统计局局长

赵友亭 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

张立刚  省公安厅副厅长

武国强  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

李锦生  省住建厅一级巡视员

李汝德  省卫健委一级巡视员

成 员:张 羽 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

刘国庆 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

刘永生 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

米 杰  省委网信办副主任

宋英民  省委台办省管干部

高晋红  省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

张敬平  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

书记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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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海兵  省民政厅副厅长

曾 涛  省司法厅副厅长

黄 庙  省财政厅副厅长

贺德孝  省人社厅副厅长

赵文志 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

梁淑娟  省外事办副主任

郭新安  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

李和林  省广电局副局长

卫永杰  省统计局副局长

焦斌龙  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

宋保民  省军区办公室主任

初成南  武警山西省总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:卫永杰(兼)。

—7—

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。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。

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月16日印发 


